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质量〔2020〕5 号 

                                          

 

关于做好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 

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位分会、专业学位评审组、培养单位、指导教师、研究生： 

根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上半年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的通

知》（教研厅函〔2020〕1号，另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严格落实学校疫情防控要求，按照标准不降低、环节不

减少、方式可灵活的总体原则，开展本学期学位授予工作，努力

保障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按期获得学位。 

2、延期开学期间，可采用远程视频会议方式开展预答

辩、答辩、审议学位等工作。采用此方式须严格执行《北京师

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学术水平要求和工作

程序须与线下一致，须利用会议平台的相关功能全程录音录像

以备查。远程视频会议参考指南见附件 1，远程无记名投票参

考指南见附件 2。 

 



 

 

为保证会议取得良好效果，答辩秘书须提前将学位论文、

评阅书、汇报 PPT等材料发所有答辩专家。 

采用远程视频会议方式的学部院系要指定专人负责技术支

持，熟悉会议平台，做好硬件设备和网络环境准备，会前开展

预演，会中跟踪进展，保障会议顺利进行。 

3、全体拟于本学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应于 3 月 31 日之前

在网上提交申请。确因疫情影响了培养环节暂不能申请的，请

于 3月 31日前主动报告所在学部院系的教务秘书老师。校学位

办将另行开通系统安排补申请。 

4、本学期第一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将于 6月下旬召

开，论文送审、答辩、分会审议等按照《关于 2019~2020学年

第二学期硕士博士学位申请审核时间安排的通知》（师教质量

〔2020〕2 号）的时间节点进行。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完成学

位申请的研究生，学校将增开会议审议学位授予事宜，具体日

期视疫情影响程度而定，相应的日程安排将随之公布。 

5、延期开学期间，学位申请审核需存档的纸质材料（清

单见附件 3）可缓交，开学后再补交。学部院系和相关人员应

通过邮件、图片、截屏等方式做好留痕以备核实。 

6、各学部院系和指导教师务必高度重视毕业研究生学位

授予工作，关心关爱研究生，精心组织，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

研究生毕业、深造、就业造成的影响。 

 



 

 

附件 1：远程视频会议参考指南 

附件 2：远程无记名投票参考指南 

附件 3：学位申请审核存档纸质材料清单 

 

 

 

 

校学位办 

2020年 3月 4日 



附件 1： 

远程视频会议参考指南 

 

一、能实现远程视频会议的途径比较多，包括腾讯会议、

钉钉、教育网 ZOOM（在校师生已经免费开通）、企业微信

等，且在疫情防控期间都是免费使用的，具体操作说明可比

较方便地从网站找到。 

二、延期开学期间，如果研究生、指导教师、学部院系

不能自行解决通过远程视频会议进行预答辩、答辩等，学校

可提供中国移动的云视讯。我校是中国移动的集团用户，该

系统有较好的条件和服务保障。使用说明如下： 

1、开通账号和安装系统。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学部院

系（建议由答辩秘书或教务秘书或技术支持人员）通过 SS 系

统的“答辩人员信息”模块，向校学位办提供参加答辩会的

所有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由学校信息网络中心联系中国移动

开通账号。参会人第二天会收到包含账号和密码的手机短信，

根据短信内的网址下载安装云视讯。请注意，已经有账号的，

不能重复申请开通。 

建议在提供参会人手机号后的第二天，及时询问答辩专

家是否收到含账号和密码的短信。没有收到的，请及时与学

校信息网络中心联系。 



校学位办备有很少的应急账号，确有需要的可联系。 

2、发起答辩会。通过“预约会议”发起视频答辩会并添

加参会人。发起人为会议主持人，能控制会议。建议由答辩

秘书或技术支持人员操作。被添加的参会人员在会议开始前

2 分钟会自动收到会议短信。 

3、举行答辩会。建议所有参会人提前 15 分钟加入会议

以便进行调试。使用手机或电脑均可进行视频答辩，电脑更

方便操作。需要汇报 PPT 的，必须使用电脑，点击“共享屏

幕”即可实现。 

为确保答辩顺利进行，专家和答辩人应有良好的网络环

境。 

 

校学位办联系人：陈怡然，58807820，15600917268 

云视讯技术支持：校信息网络中心，鲁学亮，15811023540 



附件 2： 

远程无记名投票参考指南 

 

各培养单位及指导教师可自主选择远程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校学位办推荐使用微信 iVote 微投票。本指南以学位论

文远程视频答辩投票为例，其他

事项请参照执行。                      

1、打开方式：微信-发现-小程

序-搜索小程序-输入 iVote 微投

票。 

2、选择文字投票，依据答辩

委员会决议的基本要素设置内

容，输入学号、作者、论文题目等

基本信息，设置表决选项（同意/

反对/弃权）。投票类型为单选，需

打开匿名投票按钮。（见右图） 

 

3、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即可分享到微信中（下

图左），并可以查看投票结果（下图右）。 



  

 

联系人：校学位办陈怡然，58807820，15600917268 



附件 3： 

学位申请审核存档纸质材料清单 

 

环节 材料名称 现行规则 延期开学期间处理办法 

预答辩 

预答辩小组决议 

【仅博士】 

全体答辩委员签字 

各单位参照已备案的原方案组织预答辩； 

暂存预答辩主席签字的决议电子版（或电子签名）。 

科研成果登记 科研成果表 研究生打印提交培养单位 系统审核 

学术不端检测 论文检测结果简洁版 研究生打印提交培养单位 系统审核 

评阅 

送审审批表 研究生和指导教师签字 各单位自行掌握，与导师确认 

增评审批表 

【仅博士】 

导师、2 位鉴定专家、培养

单位负责人、分会主席签字

并盖章 

各单位与导师、鉴定专家确认； 

需向学位办提供有培养单位负责人和分会主席签章的审

批表电子版（或电子签名） 



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表 
指导教师、培养单位负责

人、分会主席签字 

各单位与导师确认，系统审核 

学位论文答辩记录表 答辩秘书记录、签字 暂存答辩秘书签字的决议电子版（或电子签名） 

答辩委员会表决票 
全体答辩委员现场无记名

投票 

如远程答辩，可通过网络小程序进行，投票结果统计截图

存档，答辩主席、秘书签字确认，不需要补纸质选票。 

答辩委员会决议 全体答辩委员签字 暂存答辩主席签字的决议电子版（或电子签名） 

分会审议 

分会建议授予学位决

议 

分会主席签字 预计会在开学后进行 

分会表决汇总表 分会主席签字并盖章 预计会在开学后进行 

校会 毕业与学位审批表 学位办统一制作下发 预计会在开学后进行 

备注：①上述材料的纸质版（除远程答辩选票外）均须在开学后补原件，并签字、存档； 

      ②培养单位、学位分会须遵照相关条例，严格审核涉密论文，确有申报需求的，单独与学位办沟通； 

      ③主要参考研究生管理服务系统以及科技、人事、培养单位档案目录；培养单位有其他需要存档的纸质材料，

请自行掌握。 




